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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重庆市电力电煤补贴专项资金
管理办法的通知

渝经信规范〔2021〕9 号

国网市电力公司、重庆能源集团，有关火电企业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电力电煤补贴专项资金管理，充分发挥财

政资金政策引导作用，支持我市电力电煤保障工作，我们对《重

庆市电力电煤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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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电力电煤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（2021 年修订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电力电煤专项资金管理，更好发

挥财政资金的政策引导作用，实现相机调控，切实强化电力电煤

保障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重庆市工业和信

息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渝经信发〔2020〕38 号），结合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庆市电力电煤补贴专项资金（以下简

称专项资金）是指通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安排，纳入重庆市

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，用于电力电煤保障的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遵循“依法依规、公平公正、

公开透明、统筹规范、突出重点、注重绩效”的原则。由市经济

信息委和市财政局按各自职责分工共同管理。

市经济信息委负责专项资金的设立、调整、撤销、预算编制、

申报和执行，参加预算公开评审，牵头制定分年度电力电煤补贴

方案，确定资金支持项目、绩效目标、补贴标准、补贴额度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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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资金申报、第三方审核、拨付工作，开展资金绩效管理。

市财政局组织开展专项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公开评审，按程

序批复和下达预算，配合制定分年度电力电煤补贴方案，加强资

金监督检查。

第二章 补贴范围和方案编制

第四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统调电网火力发电企业（以下简称火电企业）储煤补

贴；

（二）火电企业物流补贴；

（三）与电力电煤相关的其他补贴。

第五条 市经济信息委、市财政局以本管理办法为指导，根

据年度电力电煤保供形势和实际情况，制定电力电煤专项资金补

贴年度实施方案，明确当年补贴项目及标准、计算方法、申报流

程、审核程序、预拨方式等内容。

第三章 资金申报和拨付程序

第六条 市经济信息委依据年度资金安排方案要求，组织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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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企业实施资金申报，审核流程包括市经济信息委业务处室初审

和第三方审计（若有必要增加专家评审）环节，经市经济信息委

党组会审议通过，函告市财政局复核确认后，由市经济信息委出

具资金下达文件，并拨付资金至相关企业。

第七条 为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压力，对补贴资金实行先预拨

后清算，具体预拨方式结合当年电力电煤保供需要制定，在年度

实施方案中予以明确。

第四章 电煤储备补贴

第八条 按照“政府调控、企业为主、市场运作、保障有力”

的原则，由市经济信息委、市财政局、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有关部

门、火电企业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电煤储备，火电企业享受相

关补贴政策。

市经济信息委负责电煤储备日常管理工作，序时制定全市年

度储煤目标和各企业年度计划，跟踪落实储煤进度，实施监督考

核，会同市财政局制定年度电煤储备财政补贴方案，及时兑现电

煤储备补贴资金。

各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有关部门在储煤点选择、电煤运输、

仓储等方面给予重点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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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电企业负责电煤储备，对标目标计划开展好储煤工作，确

保完成任务。

第九条 电煤储备分为常态储备和重点时段（度夏、度冬）

储备。常态储备根据当年火电企业机组状况和电煤需求预测情况

确定储煤量，重点时段储备由市经济信息委在迎峰度夏、度冬期

间制定储煤目标，设定考核节点，实施奖惩考核。

第十条 电厂日耗煤量以上一年迎峰度夏和度冬时段耗量

为测算参考依据，各企业储煤量由市经济信息委委托第三方机构

盘存并出具报告，作为兑现电煤储备补贴资金的依据。

第五章 物流及其他补贴

第十一条 物流补贴项目及其它补贴项目设置根据电力电

煤保障形势和各火电企业实际情况分别制定，每年度出台资金补

贴方案时予以明确。

第六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等事宜按《重庆

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渝经信发〔2020〕38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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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此前市经济信息委、

市财政局印发的有关政策文件相关条款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

办法为准。《重庆市电煤储备管理办法》（渝经信发〔2019〕34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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